
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治理人防系统腐败问题重要批示精神，按
照《2023年全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常态化治理暨整改攻坚工作方案》（内
国动字〔2023〕82号）要求，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于2023年3月13日至
2023年4月10期间，向乌兰察布市神舟家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等9家建设单位作
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后向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结合集
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经研究，并依法履行相应法定程序，本委决定撤销

《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
经依法履行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程序后，均无法向乌兰察布市神

舟家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等9家建设单位有效送达《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
书》的《撤销决定书》，现依法公告送达此《撤销决定书》，乌兰察布市神舟家园商城
置业有限公司等9家建设单位应自发出本公告之日起三十日内，到乌兰察布市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现场领取《撤销决定书》；逾期未领取，视为向该建设单位依法完

成《撤销决定书》送达。
特此公告
联系人：翟杰 联系电话：15848049585
联系地址：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2楼208办公室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8月15日

关于向乌兰察布市神舟家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等9家建设单位
依法送达《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的撤销决定的公告

附表：向乌兰察布市神舟家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等9家建设单位作出的《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的《撤销决定书》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5号

乌兰察布市儒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集宁区康乐公寓住宅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证号：06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 修

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

法>办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

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

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

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

费字〔2013〕870 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易地费

947850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21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947850元，你公司

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

2024 年 1 月 5 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

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 21

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6号

乌兰察布市长孚兴泰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建设北大茗苑商住小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号：建字第152601201500409008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

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

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

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

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3〕870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

应缴纳人防易地费9796097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7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9796097元，你公司

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向乌

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

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销《人防易地建设

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7号），下一步我委将重

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1号

乌兰察布市神舟家园商城置业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神舟家园 1、2 号综合楼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证号：04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 修

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

空法>办法》（2023 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

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

条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

公室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

（内发改费字〔2013〕870 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

易地费169992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我

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

书》（乌发改催通字〔2013〕第33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书

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169992元，你公司逾

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2023

年11月7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按

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

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销《人

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13〕第33号），下一

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3号

乌兰察布市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鼎盛公寓小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

号：013），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十

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

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古

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全

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3〕

870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易地费1250685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10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1250685元，你公司

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

2023年11月7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

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 10

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8号

内蒙古巨东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建设哈佛阳光住宅小区（军官公寓）项目，建设用地

规划许可证（证号：地字第152600201200124号），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

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2023 修正）第二十八

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

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

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

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3〕870号）相关规定，你

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易地费10309352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14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10309352元，你公

司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向

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按照集宁区人民

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

（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销《人防易地建设

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14号），下一步我委将重

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9号

乌兰察布市万基房地产开发有限责任公司：

你公司建设怡景茗苑住宅小区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

（证号：080），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

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

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

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

〔2013〕870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易地费7268998

元，减免金额为3634499元，尚欠缴3234499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37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3234499元，你公司

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

2023年11月7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

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 37

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13号

乌兰察布市万邦房地产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宁城华府小区二期防空地下室项目，建设工程

规划许可证（证号：009），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

（2009修正）第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

人民防空法>办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

十四条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

空办公室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

知》（内发改费字〔2013〕870号）相关规定，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

防易地费15012480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3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26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15012480元，你公

司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

2023年11月7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

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 26

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17号

乌兰察布市万邦房地产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园中苑商住小区项目，建设工程规许可证（证号

分别为：008），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

二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

法》（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

空工程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

古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

全区防空地下室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

〔2013〕870 号）相 关 规 定 ，你 公 司 依 法 应 缴 纳 人 防 易 地 费

24131728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

我委于2023年3月15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

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29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

书之日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24131728元，你公

司逾期未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于

2023年11月7日向乌兰察布市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

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

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 29

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撤销决定书
乌发改撤决字〔2024〕第18号

金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你公司建设百旺家园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建字第

15260120160908012号、证号：建字第15260120160908013号）；建设

江东郡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003）；建设祥和东方项目，建

设工程规划许可证（证号：028）；建设家合欣苑项目，建设工程规划许

可证（证号：032），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2009修正）第二

十二条、《内蒙古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防空法>办法》

（2023修正）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内蒙古自治区人民防空工程

建设管理规定》第十一条、第十二条、第十四条以及《内蒙古自治区发

展和改革委员会、财政厅、人民防空办公室关于规范全区防空地下室

易地建设费收费标准的通知》（内发改费字〔2013〕870号）相关规定，

你公司依法应缴纳人防易地费57154972元。

在自治区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调查整顿工作期间，我

委于2023年4月10日向你公司作出《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

（乌发改催通字〔2023〕第49号），你公司应于收到催缴通知书之日

起十五日内缴纳欠缴人防易地建设费57154972元，你公司逾期未

申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未履行缴补缴义务，我委向乌兰察布市

集宁区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现按照集宁区人民法院行政裁定

书意见，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行政执法监督条例》（2020修正）第三

十二条，经我委研究决定，撤销《人防易地建设费催缴通知书》（乌

发改催通字〔2023〕第49号），下一步我委将重新作出行政决定。

乌兰察布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2024年7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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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庭瑞

近日，随着集宁区建设步伐的加
快，城区内的文化街等多条道路因历史
遗留问题或规划调整，出现了拦路电杆
现象，不仅影响了城市交通，也给市民
出行带来安全隐患。为此，集宁供电分
公司迅速组织力量，对城区范围内的拦
路电杆进行全面排查和拔除。

该公司高度重视，迅速成立专项

工作组，制定详细的工作方案。工作
组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明确了拔除
电杆的目标、任务和时间节点，确保工
作有序开展。

该公司与街道社区等相关部门多
次沟通协调，制定了周密的施工方案
和应急预案。同时，对施工区域进行
清理和围挡，设置了明显的警示标
志。此外，还通过媒体和社区公告等
方式，提前通知周边居民和商户做好

施工期间的配合工作。
该公司严格按照施工规范和安全

要求进行操作，施工人员使用专业的
设备和工具，对电杆进行逐一拔除。
在拔除过程中，特别注重对地下电缆
和管线的保护，防止因施工不当造成
损坏。同时，还安排专人进行现场监
督和指导，确保施工质量和安全。

经过多日的连续奋战，成功拔除
了多处拦路电杆，有效消除了道路安

全隐患，提升了城市形象。市民纷纷
表示赞赏和感谢，认为电力部门真正
做到了为民办实事、解难题。

拔除拦路电杆只是第一步，集宁
供电分公司将继续加强对电力设施的
巡查和维护工作，及时发现并解决问
题。同时，加强与相关部门的沟通协
调，不断提升管理的科学化、精细化水
平，为集宁区城区建设和发展贡献一
份力量。

集宁供电分公司：清除“拦路虎”畅通出行路

近来，乌兰察布在“夜经济”上不
断发力，抢抓消费升级新机遇，开启

“夜游”模式，形成拉动消费的新“夜”
态。为全力护航“夜经济”发展，乌兰
察布各级消防部门充分发挥职能作
用，主动担当、靠前履责，深入辖区多
个夜市开展夜巡夜查、流动巡防宣传，
积极构筑“夜经济”消防安全屏障，推

进“防消宣一体化”工作深入开展。
巡 查 快 处 ，提 高 夜 市“ 平 安 系

数”。今年夏天，气温飙升，乌兰察布
各地的夜市同样火热。新老街区、街
头巷尾、广场集市，几尺见方的摊位
涌动着消费生机。为全面排查整治
火灾隐患，大力保障“夜间经济”消防
安全态势，察右前旗、察右后旗、兴和
深入研判辖区内消防安全形势，针对
夜市商户众多、人员密度大、用火用
电量大等安全风险，“防消宣”工作人
员重点对夜市场地内疏散通道和安
全出口是否畅通、电器线路敷设是否
规范等情况进行检查。针对夜市使
用液化气多，且规范操作程度参差不
齐的情况，“防消宣”工作人员对餐饮
摊位内使用的液化气罐进行细致检

查，督促夜市管理人员严格履行消防
安全主体责任，加强防火检查，及时
消除安全隐患。

精 准 宣 传 ，增 添 夜 市“ 暖 心 系
数”。“夏季高温，要注意用火用电用气
安全，不要超负荷用电，闭店外出时做
好‘三清三查三关’。”在察右前旗、察
右后旗等地，“防消宣”工作人员为夜
市、大排档等场所开展消防安全管理、
员工消防培训、火灾隐患整改、危险源
管控，并积极为群众提供暖心服务。

在烧烤摊前，“防消宣”工作人员
手把手指导摊主规范管理煤气罐、天
然气、油等易燃易爆物品，确保不漏气
不漏油。提醒摊主不可随意圈占消防
栓，挪用消防安全设施，确保消防安全
通道畅通。同时，结合流动巡防开展

消防安全宣传，向夜游群众发放电动
车消防安全提示、《夏日用火安全须
知》等宣传资料，面对面为市民群众讲
解消防安全知识，为夜市经济文化增
添了一抹“火焰蓝”。

“夜间经济”既丰富了人们的夜生
活，也成为拉动消费的新“夜”态。乌
兰察布消防救援支队将持续加强夜间
经济区域隐患排查整治力度，切实消
除各类消防安全隐患，推动辖区消防
安全风险管控能力提升，确保全市消
防安全形势稳定。

市消防救援支队：加强夜巡夜查护航“夜经济”

吉铁铁合金丰镇300万吨铁合金
产品系列项目二期20万吨工程
项 目 变 更 征 求 意 见 稿 公 示

（一）建设项目名称及概要

1、项目名称：吉铁铁合金丰镇

300 万吨铁合金产品系列项目二期

20万吨工程项目变更

项目概要：本项目位于乌兰察

布丰镇循环经济开发区西区，为变

更项目。主要建设硅锰合金生产

线，高氮铬铁生产线，氮化特种合金

生产线，氮化铬铁生产线各一条。

总投资44943.61万元。

2、主要污染源及治理措施

（1）废气：经废气处理措施处理

后达标排放。

（2）废水：生产用水循环使用，

不外排，生活污水经化粪池处理后

排入园区污水管网，最终进入园区

污水处理厂。

（3）噪声：合理布置，基础减振，

厂房隔声。

（4）固废：各类固废分类收集、

贮存及处置后对环境影响较小。

（二）建设单位名称和联系方式

吉 铁 铁 合 金 有 限 责 任 公 司

李总 13630652575

（三）承担评价工作的环评机构

名称和联系方式

内蒙古晓山青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小火 15247141774

（四）环境影响报告书征求意见

稿链接和公众意见表的网络链接

链 接 ：https://pan.baidu.com/s/

1FMHhlFyKzPCols0xFYrtSg 提 取

码：g1q6

可至吉铁铁合金有限责任公司

查阅纸质报告书。

（五）征求意见的公众范围；受

建设项目影响范围内的公民、法人

或者其他组织的代表。

（六）提交公众意见表的方式和

途径：1650609681@qq.com。

（七）公众提出意见的起止时

间：公示之日起5个工作日。


